期货行业协助打击非法期货活动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期货市场正常秩序，保护投资者和期货公司合法权益，指导和规范期货行业协助打击非法期货活动（以下简称打非）工作，根据有关打非的政策法规，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非法期货活动，是指《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规定的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以及非法设立期货公司或者以其他形式擅自从事期货业务。

    第三条 本指引适用于中国期货业协会（以下简称期货业协会）、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

    第四条 期货业协会在中国证监会的指导和部署下，开展协助打非工作，对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进行自律管理。

第五条 期货公司应当不断提高对非法期货活动危害性和打非工作重要性、持久性的认识，将协助打非工作纳入日常经营管理和业务流程。

期货公司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指引要求开展协助打非工作。

第六条 涉及非法期货活动信息（以下简称涉非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包括：

（一）通过设立或者仿冒网站、利用社交媒体或者手机应用软件等传播；
（二）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传播；

（三）通过电话、短信、熟人介绍、传单等方式传播；

（四）以期货培训、投资者报告会、期货沙龙、专家讲座等名义散布；

（五）其他传播途径或者方式。

第二章  期货业协会协助打非工作

第七条 期货业协会在协助打非工作中根据需要具体开展以下工作：

（一）制定行业自律性规则，对行业开展协助打非工作进行规范和指导；

（二）建立并运行涉非信息监测平台，对监测到的涉非信息进行分析，定期向中国证监会相关部门报送监测分析报告；
（三）对监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移交相关证监局处理，重大跨区域问题移交中国证监会打击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局处理；

（四）在涉非信息监测中发现期货公司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及时通知被侵害期货公司并做好协助处理工作；

（五）开展对投资者有关防范非法期货活动（以下简称防非）的宣传教育，对期货公司防非宣传教育进行统筹指导；

（六）开通咨询渠道，接受有关非法期货活动的咨询，建立非法期货活动的黑名单制度；

（七）督促期货公司将协助打非工作融入业务流程，对期货公司开展监督检查；

（八）对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进行指导、培训等；

（九）根据中国证监会要求或者期货业协会自律管理需要开展其他工作。

第三章  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

第八条 期货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以及期货业协会的要求，积极协助打非工作。具体职责包括：

（一）加强合规管理，增强自我约束，不参与非法期货活动，不为非法期货活动提供便利；

（二）协助相关单位或者部门对非法期货活动的查处工作；

（三）主动关注涉及本公司的涉非信息，以及本公司总部、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涉非信息；

（四）曝光假冒、仿冒本单位的非法网站和相关非法期货活动；

（五）对投资者开展防非宣传教育；

（六）根据需要及时向期货业协会报告涉非信息；

（七）其他与打非工作相关事项。

第九条 期货公司应当按照本指引的要求建立健全协助打非的工作机制，完善协助打非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明确协助打非工作分管领导、牵头部门以及相关业务部门职责分工。

期货公司应当指定协助打非工作联络人，负责协助打非工作联系。期货公司应当将协助打非工作联络人联络信息告知期货业协会。联络人或者联络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告知期货业协会。

第十条 期货公司应当严格落实开户实名制等规定，全面了解投资者信息，加强开户审查，发现投资者账户可能用于非法期货活动的，应当拒绝为投资者办理开户。

期货公司在为投资者办理开户或者有关业务、讲解相关规则时，应当明确提示投资者不得利用期货公司通道进行非法期货活动。期货公司应当在开户协议或者风险说明书中，要求投资者承诺申请开立的账户用途合法，不得将账户提供给他人使用或者用于非法期货活动。

第十一条 期货公司应当建立涉非信息发现机制：

（一）在日常业务范围内发现涉非信息以及非法网站后及时记录；
（二）在本单位网站或者投资者服务热线中设立非法期货活动投诉和举报单元，接受涉及本单位的投诉举报，分类整理非法期货活动线索；

（三）通过其他渠道发现非法期货活动信息。

第十二条 期货公司应当建立对涉非信息的处理机制，包括：
（一）及时核实涉及本单位的非法期货活动信息；
（二）对已核实的涉及本单位的非法期货活动信息，报告并协助有关单位进行处理； 

（三）对已核实的仿冒、假冒本单位的非法网络平台，采取网站曝光、短信通知、媒体公告等形式曝光，提醒投资者进行防范。
第十三条 期货公司可以根据需要及时将涉非信息的发现和处理情况报告期货业协会。报告内容包括：

（一）涉及本单位的非法期货活动情况、处理结果，投资者投诉和举报情况以及处理结果，暂时无法处理的情况等；

（二）本单位认为应当报告的其他涉非线索。

第十四条 期货公司在开展投资者教育过程中，应当开展各类防非宣传教育，具体包括：

（一）在网站设置防非宣传栏目或者专题,持续更新相关内容；

    （二）在交易应用终端上提示投资者警惕非法期货活动；

（三）指导并督促分支机构做好防非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营业场所的户内外宣传工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

（四）在日常业务的各个环节向投资者提示参与非法期货活动的风险；

（五）提供防非咨询服务；

（六）积极参加期货业协会组织的防非宣传专项活动，并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防非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五条 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非法期货活动侵害，寻求帮助的，期货公司应当告知投资者正确的维权方式，必要时应当提供协调和帮助。

第二十条  会员单位应深化证券投资顾问和客户资产委托理财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满足投资者多样化理财需求。

第二十一条 会员单位应主动通过媒体加强正面宣传证券知识，为投资者提供客观独立的专业市场分析，压缩非法证券活动生存空间。

第四章 自律管理

第十六条 期货业协会可以对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进行检查，期货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期货业协会对期货公司协助打非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组织期货公司进行打非工作经验交流。

第十八条 期货业协会按照自律规则有关规定对期货公司开展协助打非工作进行表彰、批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指引由期货业协会理事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指引由期货业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16年1月26日起实施。



